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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第二次投標須知 
一、招標依據： 

（一）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二）徐匯高級中學財物採購投標須知辦理。 

（三）投標須知補充說明。 

二、標的名稱：114 學年度高中部一年級公民訓練活動招標 

三、招標內容說明： 

(一) 主要活動內容詳活動招商規格。 

(二).合格廠商請於 114 年 12 月 9 日上午 11 時前掛號送達或親自送抵總務處收。內容包

括（行程企劃書各 6份、報價單、旅行業執照、品保會員證、甲種以上旅行社登記

證、公會會員證、無退票記錄及本期或上期納稅證明文件） 

四、投標廠商資格： 

登記資本額壹佰萬元以上之廠商且具有投標須知所規定之各項證明文件者。 

五、領標及投標期限：自即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9 日上午 11 時止，於校網下載。 

六、收件截止時間：114 年 12 月 9 日上午 11 時整 

七、資格審查：開標前當場審查證件 

八、說明會時間：114 年 12 月 9 日中午 12：00 

九、說明會地點：本校依納爵樓 6樓 619 教室 

十、押標金：略 

十一、活動日期：115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至 1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 

十二、付款方式：活動完成結算後一次付清。 

十三、注意事項： 

（一）投標廠商應詳細審閱規格說明，如有不明瞭之處，開標前一日得向本校總務處請求解

釋，逾期則不受理。 

（二）訂約後如遇物價上漲，得標廠商不得要求任何加價或補貼（償）損失。 

（三）得標廠商應於開標日之後三天內到校訂約並繳交履約保證金 50000 元，否則視同棄權

論，並重新招標。 

十四、其他： 

（一）得標總價應包含政府規定應負擔之一切稅金在內。 

（二）本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如有字句不明或疑問發生時，講解權屬於本校。 

（三）本投標須知補充說明於訂約時視作契約附件之一。 

（四）本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必要時得以修正說明方式酌予修正，其效力優於原補充說明須

知，並作為合約附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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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名稱：114 學年度高中部一年級公民訓練活動 

貳、計畫內容： 

一、日期：115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至 115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 

二、行程：二天一夜 

(一)第一天:學校出發→車上團康活動→抵達露營營地→開幕典禮→營地建設(小木屋)→午

餐→分站教育、山訓活動(含雙索、三索、垂降)→野炊→營火晚會→宵夜→就

寢 

(二)第二天:晨喚→早餐→遊園團康活動(有別於國一隔宿露營)、溯溪(五人~八人一專業隊

輔)→碳烤餐→閉幕頒獎典禮→快樂賦歸 

三、地點：騰龍山莊、或香格里拉、或龍門營區、或日月農莊，能於同一園區活動、住宿合法

規之場地。 

四、人數： 

(一)師生總數約 69 人 

(二)預估參加學生人數約 65 人，2 個班(以實際報名人數為準) 

(三)隨隊教師約 4 人 

五、費用： 

(一)以每一學生為估價單位（內含導師及隨隊行政人員之成本）並以實際自由參加學生總

人數核實支付。 

(二)每位學生應繳費用應包含膳食費、車資、停車費、過路費、司機服務費、住宿費、保

險、門票、場地費、領隊及服務人員服務費及雜支（如手冊、代辦費、各項稅金等），

並不得以其他名目另行向學生收取其他費用。 

(三)清寒學生，每班 1 名，給予全額補助。 

(四)每位參加人員除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3 條投保外，應另投保新台幣貳百萬元之旅遊平

安險並附加最高醫療至少拾萬元。 

六、活動手冊內容 

(一)營地基本介紹：團康活動內容，介紹晚會內容、主持人之安排，並製作節目單列印於

活動手冊中。 

(二)手冊應依參觀點之參觀主題設計問題，以啟發學習，並應設空白筆記頁，於出發前七

天經學校認可。 

(三)活動手冊內容須經學校認可，並於出發前三天送達學校，學校亦有要求更改活動內容

的權利。 

參、建議評選方式：公告評選須知→廠商企劃說明會→採購議價小組會議→簽約。 

一、公告評選須知，並預留審查企畫書之時間。 

二、廠商企劃說明會：民國 114 年 12 月 9 日，中午 12 時，由學校高一各班導師與二名班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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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組成參加，於本校依納爵樓 619 教室舉行，企劃說明時間以十五分鐘為限。說明內容以

得標價之價格規劃，就行程、交通、膳宿、服務及費用分析作說明，並需備妥書面資料（企

劃書）9 份輔助說明。由班級代表回班上傳達企劃說明會內容，於 12 月 12 日放學前由高一

每班選出一家，再行統計最高票數之廠商，以作為採購議價小組會議之主要參考。 

    

三、採購議價小組會議：總務處於統計最高票方案後招開，由業務單位代表、導師代表組成。 

四、簽約 

肆、注意事項 

一、住宿：  

(一)住宿品質：廠商需於說明會時附上合法場地容納量表、確認書。 

(二)每一房人數：四至六人（含）以寬敞舒適、乾淨安全為原則，不得過份擁擠，教師住

宿房間以二人一房，一人一床為原則。 

二、交通﹝車輛﹞： 

(一)出廠車齡 5 年內（招標機關應於招標前查閱「新北市公立中等學校舉辦校外教學實施

要點」有關租用車輛車齡之最新規定，相關法規之車齡規範如有修訂，招標文件應一

併配合修改）內，具有交通監理單位核發之營業大客車牌（執）照及平時保養記錄，

座位為 43 人座，安全門不得加裝座椅，車輛不超過 2 家車種，且車況良好之營業大客

車。 

(二)駕駛員具營業大客車之駕駛執照，未曾有重大違規紀錄之優良駕駛員，服裝整齊，不

可抽菸、喝酒、說髒話，車上需備行動電話，但司機不可用行動電話、無線電聊天。

未經本校同意不得任意停靠休息站或改變行程。 

(三)每車需配備電視、音響、卡拉 ok 設備、足量飲用水(箱裝補充水)、滅火器、醫藥箱等。 

(四)出發前先進行緊急逃生示範演練，含安全門與滅火器的使用。 

(五)車輛或冷氣故障時，須於一小時內修復，否則更換符合規定之車輛。 

(六)車次分配：各班以不拆班為原則，但若各班參與人數較少時，得二班併於一車。 

三、膳食:提供以新鮮、衛生、份量足夠為原則。如隨隊教師及學生有素食需求者，廠商須另行

提供素食服務。 

四、輔導員： 

(一)每班優秀輔導員一人，輔導員均須具團康能力，服務熱心且受過專業訓練足以應付各

項突發狀況，且於活動中應負責導覽及協助駕駛員行車安全及晚會、活動籌辦等相關

事宜。 

(二)班級輔導員協助導師維持班級生活常規、活動帶領及各景點介紹，並注意安全維護。 

(三)輔導員須穿著制服不得有服儀不整、言行不雅之舉止，以免造成不良示範，於活動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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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後，不得與學生有任何聯絡。 

(四)輔導員全程負責同學集合清點、整隊、安全巡邏、出入口駐守、巡夜（當日 22：00~

次日 6：00）、宣佈事項、行程掌握、司機指揮、臨時醫護及偶發事件處理。 

(五)行前一週內(不含出發日)應對本校參加師生，進行一小時之行前講解。 

(六)所有隨隊人員，應於出發集合時間前至本校指定地點報到，協助整隊及上車。 

(七)溯溪時需五人~八人(含)一專業溯溪隊輔。 

五、製作手冊、活動實施辦法(含家長同意書)交給學校。 

六、學生參與校外旅行如遇疫情發展變化屬不可抗力非可歸責與廠商事由，需有全額退費機  

    制。 

七、住宿、車輛、飲食、所有活動等防疫規範依疫情指揮中心規範為主。 



5 

 

 

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採購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 

 

 證件次序請依本表所列順序排列並將本表置於證件封首頁 

 檢附證件係影本者，應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鑑並註記「與正本相符」文字 

 審查標準依據投標須知和投標須知補充說明 

 廠商名稱： 

序號 
證件封內 

應有的文件 

廠商檢查

合格打 

本校檢查

合格打 

本校檢查 

不合格原因 

1. 
具有交通部頒發之旅行

業執照    

2. 
最近一期中華民國旅行

業品質保障協會會員證 
   

3. 
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證

明等資格文件 
   

4. 
最近一期旅行商業同業

工會會員證 
   

5. 無退票記錄    

6. 
登記甲種或甲種以上之

旅行社 
   

7. 經濟部頒發之公司執照    

     

 

審查結果：□ 合格   □ 不合格 

 

 


